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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中共政协

主席贾庆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元凶之一、已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和“群体

灭绝罪”告上法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代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的律师将诉状传给了荷兰国

家公诉机构，控告贾庆林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

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

胡本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又在海

牙国会第二议院前举行活动，揭露贾庆林的罪行，同时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

展台，分别用中文和荷兰语宣读了致荷兰各界的新闻公

告。学员们讲述真相后，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

的严酷人权迫害深表关注，纷纷表示，这迫害太残忍，

应尽快制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发

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贾庆林就是直接参与人之

一。该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在中国大陆有一亿修炼

者的法轮功。迄今为止，超过三千四百五十人经证实被迫

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贾庆林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担任中共北京市

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

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

害最疯狂的时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

赃案”也是在此期间上演的。 

二零零四年九月以来，贾庆林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

牙被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

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荷兰法轮大法学会向荷兰

司法机构再次递交对贾庆林的控状。◇ 

【明慧网】

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五日，一年一

度的欧洲法轮大

法心得交流会在

英国首都伦敦召

开的前一天，七

百多名来自欧洲

二十多个国家的

部份法轮功学员

在伦敦市中心举

行集会、游行。

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反中共对

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暴迫害、支持一亿多中国人“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四个大的方队。 

下午一时过后，在伦敦警察的开道护卫下，游行队

伍从中共伦敦大使馆前出发，穿过伦敦市中心最繁忙的

商业中心街道，及伦敦唐人街，在圣马丁广场附近结束。

游行历时约两个小时。壮观的游行队伍把法轮功真相带

到广大民众面前，吸引了街上所有人的注意力，路人驻

足，纷纷拍照，索要真相资料。尤其是唐人街上，很多

华人驻足观看，手上都拿着真相资料。受到震撼的人们

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退休的英国外交官员肯恩说：“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

力，展现着平和、

坚定的信念以及

对和平的热爱。”

德国大学生萨丽

娜认为，将（法

轮功被迫害）这

件事情公诸于众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们不应该

因为信仰而被迫

害，不管是在中

国还是世界其他

地方，这种事情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早就退出来了”，翁先生在唐人街上观看游行队

伍，他对记者说，一、两年前就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

退了团，“因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很不满，所以就退

了，划清界线最好。” 

从大陆来英国探亲的阿丽思女士定睛看着正在经过

的游行队伍，她告诉记者，她看到这么大的法轮功队伍

“挺惊讶的，真的挺惊讶”，与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完全

不同。因为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女老少的法轮功修炼

者，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西方法轮功学员。对于有警察开

道保护，自由平和的游行，阿丽思更是感到这种形式“在

国内不可想象”。她表示多去了解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邮件，
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到翻墙软件。 
freeget.one@gmail.com   freeget.two@gmail.com 
欢迎翻墙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图：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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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如不“转化”，就被常年

通知书，二是要见一下战本人。 

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此时劳

教所方又威胁律师赶快离开，要不然

就叫公安过来，律师不为所动。期间

战硕秀的亲朋接到战硕秀丈夫的电

赶快离开，不要掺和，否则后果自负。

战硕秀的丈夫在巨大的压力下很难

保持冷静，劳教所一方一直威胁越请

律师对战硕秀越不利。一般人哪能顶

住来自中共邪党的巨大压力。十月十

四日劳教所又有消息说一律师资格

有问题，一个正在考研，又说战硕秀

本人又不同意请律师了等等。 

不管怎样，看得出两个律师的到

来，引起了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的

不安和恐慌。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是非法

关押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那里的

恶警心狠手辣、没人性地折磨法轮功

学员。在2009年—2010期间，四大队

的恶警韩建华、李丽娟、王昆是积极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为了达

到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对新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立即关

小号，对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派两个犯

人所谓“帮教”（包夹）跟着，形影

不离、日夜监视。 

恶警韩建华 

每天强迫法轮功 

学员看污蔑大法 

和大法师父的录 

像，还逼着谈、 

写“体会”，高 

压强迫被非法关 

押的每一个法轮 

功学员要所谓的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

省莱州市法轮功学员战硕秀女士近

期被非法劳教，亲友为她请律师要求

复议，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作恶心

虚，刁难恐吓律师和战硕秀的家人。 

就是非法剥夺公民自由，劳教所对法

轮功学员的残害、对律师的刁难和恐

吓更是践踏法律，违法犯罪。 

战硕秀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

七日被中共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

并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警

察没通知任何家人的情况下，被送往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位于济南市

历下区浆水泉路二十六号）。 

亲朋为伸张正义，请了两名律

师，律师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在劳

教所见到了战硕秀，征得本人同意为

其申请做行政复议，请政府有关部门

从新审议对战硕秀的处罚，律师当时

就告知战硕秀在中国炼法轮功无罪，

讲真相无罪。 

当时在一旁监督的女队长很是

惊讶，问律师谁说炼法轮功无罪？律

师告诉她，至今在中国还没有任何法

律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更没有不准炼

法轮功的任何规定，讲真相也不触犯

任何法律等等，女队长慌乱中忙说现

在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为了详细的弄清一些情况，律师

于十月十一日下午又去了劳教所，这

次先是一年轻女警察先让律师回答

所谓的“问题”。律师走南闯北第一

次碰到这样无知无赖的情形，据理力

争，指出这样的情形是对律师人权的

侵犯，律师依法行事是法律的捍卫者

执行者。律师此行一是要看一下劳教

关“小号”，不让吃饱、不让上厕所、

不让洗漱、长期逼坐小塑料方凳，双

腿弯曲成90度，两脚并齐，双手放在

膝盖上，目视前方不准闭眼，一动也

不能动，一动就拳打脚踢，有的臀部

都坐烂了，每天一坐就是二十个小时，

只允许睡二、三个小时的觉，还强迫

法轮功学员干奴工。◇ 

 

话，说劳教所一大队长告诉转告律师中共的所谓“劳教”制度本身

 “坐板凳”酷

刑是中共恶警

在监狱与劳教

所残害法轮功

学员的常用迫

害手段之一。

监狱与劳

教所恶警逼迫

法轮功学员被

每 天 要 做 十

九—二十个小

时。坐的姿势必

须挺胸收腹，目视前方，两腿靠紧，

两膝并齐，两脚后跟并齐，两只手放

在膝上，一动不让动。吃饭喝水的时

候，就是让专人给送，也要限制法轮

功学员这样坐着，不准离开方凳。有

的法轮功学员被迫一坐就是几天几

夜，坐得时间长了，屁股就坐烂了，

一边一个洞，往外渗着血。这样的迫

害方式极其残酷，那种剜心透骨的痛

苦，令人生不如死。 

 
 
     
 
 
 
 
 
 
 
 
  

“
坐
板
凳
”
酷
刑
示
意
图

 

三千元交当地办事处。二零零四年

底，卞德英被被绑架到刘长山“六一

零”洗脑班，在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二

十五天，被勒索了三千元。家属被勒

索了以上四次，共计一万二千元钱，

没有收到任何收据，都是家人在胁迫

下交的。二零零四年腊月二十九日，

又被直接绑架至山东省第一女子劳

一年半，遭到奴役折磨。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济南

法轮功学员卞德英因修炼法轮功，被

多次非法罚款、关押、折磨。二零零

零年十月份，被济钢派出所非法勒索

了三千元，被绑架至济南看守所非法

拘留了一个月，后又被济钢派出所勒

索了三千元。又被绑架到了会仙山庄

洗脑班被强制洗脑了一个月，后家人

又被洗脑班伙同当地公安处勒索了

济南钢铁集团济钢派出所、“六一零”洗脑班
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

济南法轮功学员范奎芳，一九九

九年至二零零零年，两次被绑架到了

济钢派出所，家人被勒索了一千四百

元钱，二零零零年又被当地公安机关

绑架到了洗脑班，家人被勒索一万一

千五百元钱，二零零四年，范奎芳又

被绑架到了“六一零”洗脑班，家人

被勒索了四千五百元。  

济南法轮功学员周盛荣、毕瑞英，

被济钢派出所、“六一零”洗脑班绑

架勒索共计勒索一万五千元。◇ 教所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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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

翻遍中共《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

定法轮功违法，相反，中共《宪法》

保障了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按照中共现行法律体系，在效力

最高的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

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

律”）。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

“其他法律”，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

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 

经详细核实：至今中国现行的任

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

“邪教”！ 

公检法机关理应依照法律来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媒体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有的公检法人

员一再说他们是依法办案，可是当法

轮功学员请他们拿出具体的法律条

文来时，他们却不能拿出明确的法律

规定来，因此所谓的“依法办案”，

只不过是一句欺骗百姓的谎言。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有讲过什么法律。 

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

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显然，这是中

共利用媒体和舆论迫害民众的造谣

栽赃陷害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报纸评论员

文章，是不能作为法律的。过去在政

治运动中，人们错把中共领导人的讲

话和报纸的论调当作法律，制造了大

错案，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

害，相关责任人在事后也被追究了法

律的责任。这些历史教训是中国人应

当永远记住的。 

中共《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

个人均无立法权。江泽民针对法轮功

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 不是法律。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

律效力，也不能据此而定罪。 

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没有“法

轮功”字样  

中共操纵其司法机关制定的两

个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想为其迫害法

轮功服务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法

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中共“两高”的

这两个司法解释从头都尾都没有出

现过“法轮功”字样，根本不能适用

在法轮功身上，与法轮功也毫无关

系。很多中共法院的法官运用这两个

司法解释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是

在错误的适用法律，公然违法犯罪。

中共“两高”在各自下发的《内

部通知》中诬蔑“法轮功是×教”，

是在公然的歪曲事实，它不仅因为违

背中共宪法中信仰自由的规定而不

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中共“两

高”也因此触犯了诬陷罪和诽谤罪。

中共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没有

“法轮功”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

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

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

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

（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

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

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真正的是在

犯罪。 

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中共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或犯罪

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那么，中共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

法轮功是违法或犯罪行为呢？ 

在中共媒体所制造的谎言欺骗

下，很多人都以为法轮功是违法的，

很少人真正去思考过法轮功是否违

法的问题。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 

法轮功根本就不违法！就是按中

国现行的中共的法律，法轮功也是不

违法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律师和

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和

量的冤假

【明慧网】我最近在参加一次县里召开的续写《地

方志》工作会议上，《地方志》主编在会议上讲：“绝对

不能在志稿中出现“六一零”和法轮功的文字，国际上

在批评中国（注：实为中共）人权，这个事（注：迫害

法轮功）不能写在史志上。有的地方的稿子中就因为出

现（迫害）法轮功的文字内容，报上去被打回去全部重

编。”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知道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

不敢将其所为载入历史，怕承担历史的责任。 

“六一零”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

日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

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罪恶累累。在过去十二年来，对大

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乎都是由中共“六一零”系统直

接指挥、督促、胁迫、操控大陆公、检、法、司和各级

政府相关机构实施的。甚至连法律都由它们掌控，法轮

功“案”的起诉、开庭审理、旁听，整个过程都有当地

同级别的“六一零”人员参加并决定，判决结果更是

“六一零”说了算，制度性的践踏法律。 

希望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冷静地想一想，切莫

盲目地跟随中共邪党迫害修炼的好人。否则终究会受到

人间法律和天理道义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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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长期以来， 

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 

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行

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导

致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

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

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不清，或是根本

就不知道。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

中共扭曲或掩盖的历史事件中的部

份大事如实解读，帮助可贵的中国人

廓清迷雾。 

一、关于历史造假 
有 学 者

认为，中国历

史教科书中

所涉绝大部

份中共的历

史事实都被

篡改和歪曲，

真实性低于

百分之五。 

如抗日战 

争。一直以来，为强化执政合法性，

一再向民众宣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了全民族抗战。但事实是国民党主导

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正面主战场，通过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大型战役，

38000 次大小战斗，牺牲了三百多万

国军将士，其中包括二百多位将军，

损失了 2400 多架战机，4300 多名飞

行员，所有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的代

价，赢得了抗战的胜利。而反映中共

抗日战争的大型战役的影片却一部

都没有。 

二、关于江泽民出卖国土 
1999 年 12 月 9～10 日，江泽民

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

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

的叙述议定书》。江泽民总共出卖了

东北地区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在

历史上有争议的疆土给俄国，相当于

40 个台湾的面积。江泽民还将本属

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

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江泽民还命令已经从中俄国境线后

撤的中国边防军再后撤一百公里。为

掩人耳目和对付边防军人的不满，江

泽民把北方的边防军全部调往福建，

还让手下在黑龙江的一家日报造谣，

说俄国人对这次划界“很不满”！ 

三、关于“海外反华势力”
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动不动就说

“海外反华势力”如何如何，很多人

也都不假思索地认同中共的欺骗。其

实哪是什么反华，是中共拿反华做幌

子，利用人们的爱国情结卑鄙地愚弄

中国人，偷换概念，蓄意混淆中国、

中共两个不同的概念，故意把国际上

反对中共说成是反华，有意把国际上

指责中共的流氓政权翻译成“流氓国

家”，以此误导愤青们的爱国情绪，

一次次地充当了中共反击西方民主

社会的急先锋。 

四、关于中共邪教 
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

而且是政教合一的邪教，以国家政权

的形式堂而皇之地推行其邪教教义。

正教的特点是讲善。而邪教恰恰相

反，它推崇暴力，行事极端，漠视人

性和生命。靠暴力起家的中共邪教具

足教的所有特征：教义——马列主

义、毛思想等；教主——马、恩、列、

斯、毛、邓、江等；教士——党委书

记；布道——大小会议等；宗教活动

——组织生活会等；教堂——各级党

校等；教主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

崇拜。 

五、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以

“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为根本

准则的一门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

法，1992 年 5 月由李洪志大师传出，

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受到

世界各国各族裔民众的欢迎，获得全

球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褒奖和支持信

函 3000 多项，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2000 年起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提名。 

信仰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一

个人信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个人自

由，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反对。

在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  

的十二年间，法轮功受到

的迫害是空前绝后的，包括被活摘器

官盗卖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上百万人

被非法关押毒打致死致残，无数人被

开除公职、被流离失所，而他们只为

炼功做好人…… 

六、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
2001 年 1 月 23 日发生在首都天

安门广场上的自焚案，中共一口咬定

是法轮功学员自焚，而且至今仍被中

共利用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由海外华人媒体新唐人电视台

根据“天安门自焚”假案制作的新闻

纪录片《伪火》，揭开了所谓自焚的

内幕。慢放《新闻联播》节目的自焚

镜头发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武警打

死的而不是烧死的。其它的诸如“王

进东”身上着火，头发却好好的，装

着汽油的塑料瓶不燃烧等等。该片在

2003 年获得了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

影电视节荣誉奖。 

七、关于《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最早刊于 2004

年 11 月 18 日的海外华文报纸《大纪

元时报》。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全面说

清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揭露中共本

质，给中共盖棺论定的一部奇书。《九

评共产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是：“邪、骗、煽、斗、抢、痞、间、

灭、控”，把中共的历史高度概括为

谎言加暴力。 

八、关于“三退”大潮 
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民众

突破网络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登

记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组织

的人数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超过

一亿。其中有三千多万中共党员。

为什么要“三退”？除了中共人

心尽失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天要灭中共。二零零二年在贵州平

塘县发现一块奇石，上有各路专家认

定为自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

产党亡”。上天以石语形式警示世人，

天要灭这邪党，世人快快与其脱离关

系。这就是天灭中共的由来，这也就

是“三退”保命的缘由。任何一个有

头脑的人都不应无视这一重大天象

的出现，都不应继续对中共抱有幻

想，都应该选择顺天意、和潮流！只

有抛弃中共，才能走向新生！◇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电话：001-888-892-8757 ,  001-416-361-9895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